
● 失業給付申請書線上填寫須知 

※為確保您的相關權益，請務必仔細閱讀以下規定，必須確認已閱

讀並同意下列內容，始能繼續以台灣就業通網站辦理線上填寫失

業給付申請書。當您勾選「本人已了解及詳閱以上說明，且均已

同意」時，即視同您已接受並同意遵守下述事項。 

 

一、注意事項： 

1. 失業給付是就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的保險給付項目之

一，故依本法第 11條及第 25條規定，失業給付之申請人必須

親自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及失業認定（以下統稱

為親自辦理），故申請日期以申請人實際親自辦理之日
（以下簡稱為初次申請日）起算。 

2. 申請人可於親自辦理前，於台灣就業通網站之會員專區中，預

為填寫求職登記表及失業給付申請書，至實際親自辦理時告知

就服人員已線上填寫申請書，即可節省辦理時間，線上填寫完
畢不代表已提出申請，提出申請之行為依法仍以親自辦理為

準。親自辦理之時間及方式，請申請人於上班日向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聯繫約定或臨櫃洽詢。 

3. 申請人僅須於初次申請時填寫申請書，後續再認定時無須重複

填寫，如有資料須變更，請於親自辦理再認定時，告知就服人

員，由就服人員協助修正資料。 

4. 上開所稱初次申請，係指申請人於當次非自願離職（依離職日

期判定）後，首次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親自辦理。 

5. 親自辦理前，申請人可修改所填申請書。但申請人已親自辦

理、並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後即不得線上修改，如所填內

容有修改需求，請申請人於親自辦理時，交由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協助修改。 

6. 同一離職日期，僅得填寫一筆申請書。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

理後，因「申請人以書面撤回本次申請」或經審核為「不予完

成失業認定」者，始得於台灣就業通網站新增一筆線上填寫申

請書資料。 

7. 申請失業給付須自初次申請日起，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就

業諮詢、協助推介或安排參加職業訓練等服務，並依本法及相

關規定審核申請人失業認定結果，經審核完成失業認定者，將

於第 15日(自初次申請日起算)轉送勞工保險局進行失業給付之



核付；經審核不予完成失業認定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以公

文掛號郵寄方式送達予申請人。 

8. 親自辦理失業給付之公立就業服務據點，可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查詢全台各地之就業中心或就業服務站（點我查詢地點） 

 

二、同意事項： 

1. 本人瞭解並同意線上填寫失業給付申請書不具提出申請之效

力，申請失業給付應親自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始生效。 

2. 本人瞭解並同意親自辦理時，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查詢本人之

就業保險及勞工保險等相關投保資料，以確認失業狀態及就業

情形。 

3. 本人瞭解並願意配合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本法規定，提供就業

服諮等促進就業之服務措施。 

4. 所提供之文件如有未依就業保險法規定應檢附之文件時，由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依本人申請文件所提供之電話或其他聯繫方式

通知本人應補之文件及補件內容，並做成紀錄，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另以掛號郵寄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本人，並載明應自送達

或通知本人之日起七日內補件。 

5. 本人願意遵守本法相關規定，所填寫之申請書內容均為屬實，

如有不實，本人願意歸還已領取之款項，並願負一切法律責

任。 

▓本人已了解及詳閱以上說明，且均已同意。 

※需勾選同意才能進行上傳申請文件。 

※填寫完成點選出送後，請出現警示視窗，視窗文

字：「本人已知送出線上填寫之申請書不具備提出申

請之效力，會另行於上班日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聯繫

約定或臨櫃洽詢親自辦理之時間及方式。」按下確認

後完成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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